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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欢迎伊拉克向民主选举政府过渡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期待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结束占领并由享有充分主权和独立的伊拉克临时政府承担完全

责任和权力， 

 回顾其以往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各项决议， 

 重申伊拉克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又重申伊拉克人民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并掌管自己的自然资源， 

 认识到国际支助，特别是该区域各国、伊拉克邻国和各区域组织的支助，对

于伊拉克人民努力实现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并指出本决议的成功执行将有助于

区域稳定， 

 欢迎如秘书长 2004 年 6 月 7 日信（S/2004/461）中所述，秘书长特别顾问

为协助伊拉克人民组成伊拉克临时政府作出努力， 

 注意到伊拉克管理委员会的解散，并欢迎在落实 2003 年 10 月 16 日第 1511

（2003）号决议所述伊拉克政治过渡安排方面取得的进展， 

 欢迎伊拉克临时政府承诺努力建立一个政治权利和人权得到充分尊重的、民

主、多元和统一的联邦制伊拉克， 

 强调所有各方均需尊重和保护伊拉克的古代、历史、文化和宗教遗产， 

 申明法治、民族和解、尊重人权包括尊重妇女权利，基本自由和民主，包括

自由公平选举的重要性， 

 回顾于 2003 年 8 月 14 日成立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申明应由

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协助伊拉克人民和政府建立有代表性的政府机构， 



 

S/2004/460  

 认识到国际社会为恢复稳定和安全提供支助对于伊拉克人民的福祉以及所

有有关各方能否为伊拉克人民开展工作至关重要，并欢迎各会员国为此根据 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1483（2003）号决议和根据第 1511（2003）号决议提供捐助， 

 回顾 2004 年 4月 16日美国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关于多国部队所作努力和所取

得的进展的报告， 

 确认本决议所附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 2004 年 6 月 5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

提出的多国部队继续驻留的请求， 

 还确认多国部队的驻留得到伊拉克主权政府的同意和多国部队同该国政府

进行密切协调的重要性， 

 欣见如本决议所附美国国务卿 2004 年 6 月 5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所述，

多国部队愿意继续努力协助为政治过渡，特别是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维持安保和

稳定，并为联合国派驻伊拉克的人员提供安保， 

 注意到意在维持伊拉克安全与稳定的所有力量承诺按照国际法、包括国际人

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行事，并同有关国际组织合作， 

 申明为伊拉克经济重建和发展提供国际援助的重要性， 

 确认伊拉克石油收入和伊拉克发展基金享有豁免和特权对伊拉克有益，并指
出需要作出规定在联盟临时管理当局解散后继续由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其后继者

支用该基金的资金， 

 认定伊拉克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核可成立 2004 年 6 月 1 日组建的伊拉克主权临时政府，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前承担管理伊拉克的全部责任和权力，同时在伊拉克民选过渡政府按下面第

4 段的设想进行就职前，避免采取影响伊拉克在临时期限以后的命运的任何行动； 

 2. 欣见占领也将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结束，届时联盟临时管理当局不复存

在，伊拉克将重新充分行使其主权； 

 3. 重申伊拉克人民有权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治前途并全面掌管其财政资

源和自然资源； 

 4. 核可伊拉克实行政治过渡以组建民主政府的拟议时间表，包括： 

 (a) 成立伊拉克主权临时政府,在 2004年 6月 30日前承担管理责任和权力； 

 (b) 召开体现伊拉克社会多样性的全国会议； 

 (c) 如可能，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前，但无论如何不迟于 2005 年 1 月 31

日，举行过渡时期国民议会的直接民主选举，该国民议会除其他外，将负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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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过渡政府和草拟伊拉克的永久性宪法，其后在 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依宪

法选举政府； 

 5. 请伊拉克政府考虑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在哪些方面支持上述进程，并指
出它将欢迎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来支持伊拉克的政治过渡和伊拉克的恢复，以有利

于伊拉克人民和该区域的稳定； 

 6. 呼吁所有伊拉克人以和平方式充分实施这些安排，并呼吁所有国家和有

关组织都为实施这些安排提供支助； 

 7. 决定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视情况许可，

在执行其援助伊拉克人民和政府的任务时，应按照伊拉克政府的要求： 

 (a) 发挥主导作用： 

㈠ 在 2004 年 7 月协助召开全国会议，以期选举协商理事会； 

㈡ 就举行选举的程序向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以及伊拉克临时政府和过

渡时期国民议会提供咨询意见和支助； 

㈢ 促进就伊拉克人民起草国家宪法的问题开展全国对话和建立共识； 

 (b) 并且： 

㈠ 在建立有效的公务员制度和社会服务部门的过程中，向伊拉克政府提供

咨询意见； 

㈡ 协助重建、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协调与实施； 

㈢ 促进人权保护、民族和解以及司法和法律改革，以便加强伊拉克的法治； 

㈣ 就开展全面人口普查的初期规划向伊拉克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 

 8. 欢迎新组成的伊拉克临时政府不断努力发展在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其后

继者的权力下运作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其中包括伊拉克武装部队（下称“伊拉克

安全部队”），这些部队将逐步发挥更大作用，最终承担维持伊拉克安全与稳定的

全部责任； 

 9. 指出多国部队是应新组成的伊拉克临时政府的请求驻留伊拉克，并因此

重申根据第 1511（2003）号决议建立的有统一指挥的多国部队的授权，同时考虑

到本决议附件所列的信函； 

 10. 决定多国部队应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按照本决议附件所列信函

所述，协助维持伊拉克的安全与稳定，这些信件除其他外，表述了伊拉克关于多

国部队继续驻留的请求，并规定了部队的，其中包括防止和威慑恐怖主义，以便

除其他外，联合国能够如上文第 7段所述，发挥作用协助伊拉克人民，伊拉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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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能够不受恐吓地自由实施政治进程时间表和方案，并从重建和恢复活动中受

益； 

 11. 在这方面欢迎本决议所附信函除其他外指出，目前正在落实各种安排，

以便建立伊拉克主权政府与多国部队间的安全伙伴关系，并确保两者间的协调，

在这方面还指出伊拉克安全部队对伊拉克政府有关部长负责，伊拉克政府有权向

多国部队提供伊拉克安全部队，以便共同开展行动，信中所述的安全机构将是伊

拉克政府和多国部队就各种基本安全和政策问题、包括敏感的进攻行动政策达成

协议的论坛，并将通过密切协调和协商，确保伊拉克安全部队与多国部队间的全

面伙伴关系； 

 12. 还决定按照伊拉克政府的要求或在本决议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审查多

国部队的任务，并且该任务在上文第 4 段所述政治进程完成后结束，并宣布如果

伊拉克政府提出要求，将提前终止该任务； 

 13. 注意到附件所列美国国务卿信中的派驻打算，即设立一个在多国部队统

一指挥下的单独实体，专门为联合国派驻伊拉克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确认为在伊

拉克工作的联合国系统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的措施在执行时将需要大量资源，

并吁请会员国和有关组织提供这些资源，包括向该实体提供捐助； 

 14. 确认多国部队还将通过征聘、训练、装备、指导和监测方案，协助伊拉

克安全部队和机构建立能力； 

 15. 请会员国及国际和区域组织按照同伊拉克政府的协议，向多国部队提供

援助，包括军事部队，以便帮助满足伊拉克人民在安全和稳定、人道主义援助和

重建援助方面的需要，并支持联伊援助团的工作； 

 16. 强调必须建立由伊拉克内政部控制的有效的伊拉克警察、边境执法和设

施保护部队（设施保护部队由伊拉克政府其他各部控制）来维持法律、秩序和安

全，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并请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协助伊拉克政府建立这些伊拉克

机构的能力； 

 17. 谴责伊拉克境内的所有恐怖行为，重申会员国根据 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2001）号、1999 年 10 月 15 日第 1267（1999）号、2000 年 12 月 19 日第

1333（2000）号、2002 年 1 月 16 日第 1390（2002）号、2003 年 1 月 17 日第 1455

（2003）号和 2004 年 1 月 30 日第 1526（2004）号决议承担的义务和其他有关国

际义务，这些义务除其他外，涉及伊拉克境内和来自伊拉克的恐怖活动或针对伊

拉克公民的恐怖活动，并特别重申它对会员国的呼吁，即防止恐怖分子过境进出

伊拉克为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为恐怖分子提供的资助，并再次强调该区域各国、

特别是伊拉克邻国在这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18. 确认伊拉克临时政府将在协调对伊拉克的国际援助方面承担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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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欢迎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在伊拉克重建其行政能力的过程中，对伊拉克临

时政府的要求作出反应，给予支助，努力提供技术和专家援助； 

 20. 再次要求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加强努力，协助伊拉克人民

重建和发展伊拉克经济，包括通过协调一致的捐助者援助方案提供国际专家和必

要资源； 

 21. 决定以往各项决议规定的有关向伊拉克出售或供应武器和有关物资的

禁令不适用于伊拉克政府或多国部队为实现本决议的目的所需的武器或有关物

资，强调所有国家都严格遵守这些禁令的重要性，并指出伊拉克邻国在这方面的

重要性，并吁请伊拉克政府和多国部队各自确保有妥善的实施程序； 

 22. 指出上段的规定不影响有关 1991 年 4 月 3 日第 687（1991）号决议第 8

段和第 12 段所列物品或 1991 年 8 月 15 日第 707（1991）号决议第 3（f）段所

述活动的禁令或各国在这些方面的义务，并重申打算重新审查联合国监测、核查

和视察委员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任务； 

 23. 吁请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回应伊拉克的请求，协助伊拉克为使伊拉克退伍

军人和前民兵成员重返伊拉克社会作出的努力； 

 24. 注意到一旦解散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伊拉克发展基金内的资金就应全部交

给伊拉克政府，并决定应以透明、公平的方式，通过伊拉克的预算，来使用伊拉克

发展基金，包括偿还伊拉克发展基金拖欠的债务，决定应继续利用第1483（2003）

号决议第 20 段规定的安排，将出口销售石油、石油产品以及天然气的收入存入

基金，决定国际咨询和监测委员会应继续开展活动，监测伊拉克发展基金。并增

加一名由伊拉克政府指定的适当合格的个人，作为有完全表决权的成员，并决定

应作出适当安排继续将第 1483（2003）号决议第 21 段所述的收入存入基金； 

 25. 还决定根据伊拉克过渡政府的要求，或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内，审查上段中关于将收入存入伊拉克发展基金和国际咨询和监测委员会的作用

的规定，且这些规定在上文第 4 段所述政治进程完成后即失效； 

 26. 决定在解散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其后继者应承担移

交给临时权力机构的石油换粮食方案的有关权利、责任和义务，包括该方案的业

务责任和临时权力机构履行这类责任所承担的任何义务，并负责独立认证货物确

已送交，并进一步决定，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的 120 天过渡期到期后，伊拉

克政府及其后继者应负责证明已根据以往优先拟订的合同交货，证明交货应被视

为根据这类合同释放资金所需的独立认证，并应酌情交换意见，以确保这些安排

的顺利实施； 

 27. 还决定第 1483（2003）号决议第 22 段应继续适用，但该段所规定的特

权和豁免不应适用于伊拉克 2004 年 6月 30日后承担的合同义务引起的任何最终

裁决； 

 5
 



 

S/2004/460  

 28. 欢迎许多债权者，包括巴黎俱乐部成员承诺设法大幅度减少伊拉克的主

权债务，吁请会员国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为伊拉克重建提供支助，促请国际金融

机构和双边捐助者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向伊拉克提供各种各样的贷款和其他财政

援助和安排，确认伊拉克临时政府有权缔结和执行这方面可能需要的此类协定和

其他安排，并请债权者、各机构和捐助者与伊拉克临时政府及其后继者优先处理

这些事项； 

 29. 回顾会员国仍然有义务依照第 1483（2003）号决议第 19 段和第 23 段以

及 2003 年 11 月 24 日第 1518（2003）号决议的要求，冻结并向伊拉克发展基金

转移若干资金、资产和经济资源； 

 30.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之日后三个月内向安理会报告联伊援助团在伊

拉克境内的行动，并在此后每季度报告在举行全国选举及履行联伊援助团所有责

任方面进展； 

 31. 请美国在本决议通过之日后三个月内，代表多国部队向安理会报告该部

队的工作和进展情况，并在此后每季度提出报告； 

 32.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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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分别给安理会主席的信 

 值此荣任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之际，我谨致函阁下，表达伊拉克人民承诺结

束政治过渡进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并成为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合作

伙伴的意愿。在我们步入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阶段、全面恢复主权、着手举行选举

时，我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伊拉克临时政府将竭尽全力，确保这些选举充分民主、自由和公平。安全和

稳定对我国的政治过渡至关重要。伊拉克目前仍然存在着阻挠我们向和平、民主

和安全过渡的各种势力、包括外国势力。我国政府决心征服这些势力，发展能为

伊拉克人民提供适当安全的安全部队。在我们能保障自身安全、包括捍卫伊拉克

领土、领海和领空之前，我们请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此努力提供支助。我们寻求

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多国部队促进维持伊拉克安全的任务规定、包括国务卿科

林·鲍威尔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中所列的各项任务和安排。伊拉克政府请

安全理事会根据伊拉克过渡政府的请求、或自该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审议

多国部队的任务规定。 

 为了使伊拉克政府承担负责安全的责任，我打算建立适当的安全机构，使我

国政府和伊拉克安全部队逐步承担起这项责任。其中一个机构就是国家安全部长

级委员会，由我本人、副总理和国防、内政、外交、司法和财政部长组成，我任

主席。国家安全顾问和伊拉克国家情报局长是委员会的常设顾问成员。该机构负

责制定伊拉克安全政策的大框架。我打算酌情邀请多国部队指挥官、副指挥官或

多国部队指挥官指定的代表以及其他适当人士参加和参与委员会，随时准备讨论

与多国部队协调合作的机制问题。伊拉克武装部队将对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负

责。其他安全部队(伊拉克警察、边防警察和设施保护局)将对内政部长或其他政

府部长负责。 

 此外，有关部长和我还将发展与多国部队协调的其他机制。我打算在国家、

区域和地区各级建立与多国部队协调的机构，其中包括伊拉克安全部队指挥官和

文官领导人，确保伊拉克安全部队与多国部队协调所有安全政策和行动问题，在

有伊拉克部队参与的多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中确保军事行动统一指挥。此外，

多国部队和伊拉克政府领导人将互相通报各自的活动，定期磋商，确保切实有效

地分配和使用人力、资源和设施，分享情报，视需要把问题提交给各相关的指挥

系统。随着伊拉克能力的加强，伊拉克安全部队将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在本信中提到的机构将成为多国部队和伊拉克政府就各种基本安全和政

策问题、包括敏感的进攻行动政策达成协议的论坛，并将确保通过密切协调和协

商，使伊拉克部队与多国部队全面合作。由于这是涉及一些主权国家政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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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与美国的敏感问题，因此需要在相互理解共同战略合作关系的框架内解

决。我们将在未来几星期内与多国部队领导人密切合作，确保达成这样一个商定

战略框架。 

 我们一切就绪，能够在不迟于 6 月 30 日接管治理伊拉克的责任。我们深知

前面困难重重以及我们对伊拉克人民肩负的责任。我们的责任重大，需要得到国

际社会的支持才能成功。我们请安全理事会协助，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给予我们

必要支助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我理解共同提案国打算把此信列为审议中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决议的附件。

请尽快向安理会成员国提供此信。 

 

伊亚德·阿拉维博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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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伊拉克政府请求继续派驻驻伊多国部队，经与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伊亚

德·阿拉维协商，谨致函确认，统一指挥下的多国部队准备继续为维护伊拉克安

全作出贡献，包括防止和威慑恐怖主义，保卫伊拉克领土。多国部队的目标是帮

助伊拉克人民完成政治过渡，使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能努力促进伊拉克的重建。 

 伊拉克人民能否实现其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如最近

的事件所显示，包括前政权人员、外国战斗人员和非法民兵在内的叛乱分子持续

发动攻击，向所有为建设美好的伊拉克而努力的人们挑战。 

 多国部队与伊拉克主权政府发展有效与合作的安全关系，对伊拉克的稳定至

关重要。多国部队指挥官将与伊拉克主权政府合作，协助提供安全，同时承认和

尊重伊拉克的主权。为此目的，如伊拉克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 2004 年 6 月 5 日

信中所述，多国部队随时准备参加国家安全部长级委员会关于安全政策广泛框架

的讨论。关于这一政策的执行，认识到伊拉克安全部队对伊拉克主管部长负责，

多国部队将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各级与伊拉克安全部队协调，在伊拉克部队参与

多国部队军事行动时作到统一一致。此外，多国部队和伊拉克政府领导人将互相

通报各自的行动，定期协商，确保有效分配和利用人员、资源和设施；将分享情

报，必要时将问题上报有关领导层次。我们将在阿拉维总理 6 月 5 日信中所述论

坛努力，以就各种基本安全和政策问题达成协议，包括有关敏感攻击行动的政策，

并通过密切协调和磋商，确保多国部队和伊拉克部队的充分合作。 

 根据议定的安排，多国部队随时准备继续执行内容广泛的任务，为维护安全

作出贡献，确保部队得到保护。这些任务包括一些必须进行的活动，以打击目前

谋求通过暴力影响伊拉克政治未来的力量构成的安全威胁。这包括针对这些组织

成员开展战斗行动，出于必要的安全理由进行拘留，继续搜缴威胁伊拉克安全的

武器。进一步的目标是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安全部队，它们将越来越多地承担维护

伊拉克安全的责任。多国部队随时准备必要时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民政支持，

以及伊拉克临时政府请求提供的并符合先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救济和重建援助。 

 此外，多国部队准备在部队内部建立或支持一支部队，为联合国人员和设施

提供警卫。我们已就联合国的安全要求与联合国官员密切协商，认为需要一支旅

级规模的部队支持联合国的安全工作。这支部队将在多国部队指挥官的指挥和控

制下，任务包括联合国设施的静态安全和周边安全，以及为联合国特派任务的旅

行要求执行车队护送任务。 

 为了继续为安全作出贡献，多国部队必须继续在赋予部队及其人员完成任务

所需地位的框架内行使职能，在这个框架内，出兵国负责对其人员行使管辖权，

这个框架也能确保为多国部队作出安排并保障其使用资产。管辖这些事务的现有

框架足以实现这些目的。此外，多国部队各构成部队仍决心，自始至终按照包括

《日内瓦四公约》在内的武装冲突法律规定的义务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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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国部队准备继续当前的努力，协助提供有保障的环境，使更广大的国际社

会能在促进伊拉克重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在今后这个时期履行这些职责，我

们采取行动时将充分承认和尊重伊拉克的主权。我们希望其他会员国和国际及区

域组织，协助伊拉克人民和伊拉克主权政府，克服面前的种种挑战，建立一个民

主、安全和繁荣的国家。 

 共同提案国拟将此信作为正在审议的关于伊拉克的决议草案附件。请尽快向

安理会成员提供此信的副本为荷。 

 

科林·鲍威尔（签名） 

 

 

 

 

 


